
荃灣區議會社區參與及文化康樂委員會文件第 23/25-26 號  

(第 13 次會議 :  12.2.2026) 
 
致：荃灣區議會  

社區參與及文化康樂委員會  

主席 古揚邦先生 MH 

 

古 主席鈞鑒： 

 

持續關注康樂及文化事務署「場地伙伴計劃」 
新一輪計劃在荃灣區推行情況 

 

康樂及文化事務署（下稱：康文署）推行之「場地伙伴計劃」旨在透過與

地區組織合作，善用公共場地資源，推動文化、藝術及社區活動。荃灣區第五

輪的「場地伙伴計劃」於 2022年 4月至 2026年 3月推行，新一輪計劃推行在

即，為更了解「場地伙伴計劃」的推行情況，我們有以下查詢： 

 

1. 請問第六輪「場地伙伴計劃」在荃灣區的進度如何？ 

2. 是否會充分公開第六輪「場地伙伴計劃」申請資格、評審準則、分配結果

及合作條款等資訊？ 

3. 是否曾評估「優先讓區內優質機構參與」的可行性？建議優先考慮荃灣區

內優質機構。 

4. 建議定期公佈荃灣區各場地伙伴的活動計劃、使用率及成效評估報告。 

 

就此，我們提出於 2026 年 2 月 12 日的社區參與及文化康樂委員會上就

「持續關注康樂及文化事務署「場地伙伴計劃」新一輪計劃在荃灣區推行情況」

進行討論，懇請閣下批准，並邀請相關部門之代表出席會議作出回應，謝謝。 

 

荃灣區議員 

 

 

王淑芬      華美玲       林婉濱 

 

 

莫遠君      曾大       陳振中 

 

2026年 1月 23日 


